
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學生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就學貸款申請須知 
 

一、申貸條件： 

（一）就讀各級主管機關立案具正式學籍及固定修業年限之公私立大專院校、高級中

等學校及進修學校在學學生。 

（二）學生本人及其他依教育部規定應查核其年所得者合計之家庭年收入經查詣符合

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標準由教育部逐年公佈）；或未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

但家中有二位以上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者。 

（三）學生本人、法定代理人、配偶、保證人，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

者。但保證人如為父母，僅一方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具雙方已同

盡納稅義務者，得為保證人。 

二、應備文件： 

（一）學生及保證人之身份證、印章（簽章亦可）。 

（二）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含學生本人、父母或監護人、配偶及連帶保證人；如

戶籍不同者，而分別檢附）。 

（三）學生證（新生憑錄取通知單）及註冊繳費通知單。 

三、連带保證人： 

（一）申請借款學生未成年者： 

●由父母雙方共同擔任連帶保證人。 

●如父母係在婚姻存續狀態，其中一方因故不能行使親權，需出具證明文件後由

另一方 單獨擔任連帶保證人。 

●如父母不在婚姻存續狀態者，應由親權人（即監護人）擔任連帶保證人。 

●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已申請，倘法定代理人變更，應訂定增補借據。 

（二）申請借款學生已成年（年滿二十歲或雖未滿二十歲但已婚）： 

●原則由父母其中一方配偶擔任保證人，如另覓適當之成年人作保，需附財力證

明或在職證明或扣繳憑單。 

●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請者，如更換連帶保證人，應訂定增補借據。 

四、申貸手續： 

（一）申辦學生須一律登入本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網址：ttps://sloan.bot.com.tw）， 

填寫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列印後持往本行任一營業單位（簡易型分行除外） 

辦理簽約對保手續。 

（二）簽約對保期間：上學期為每年 8月 1日至 9月 30日。 

                      下學期為每年 1月 15日至 2月底。 

五、貸款額度：各科別、各年級可貸款金額之範圍、最高可貸金額之資料，請詳閱附表 

              一。 

六、其他：有關就學貸款申請須知之其他細節，如：償還期計算方式、償還方式、利息 

計算方式、繳款方式、其他事項等，請自行上網『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 

或『苗栗育民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查詢，或打電話至本校 037-353888轉分

機 109洽詢。 

 

 

 

 



 

附表一 

育民工家職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就學貸款明細表  

科 別 
年

級 
學 費 雜 費 實 習 費 

書 籍 及 

用 具 費 

學生平安 

保 險 費 

最高貸款

金額合計 

日

間

部 

階

梯

式 

資訊科 2 
3 --- 2,525 1,980 50 157  4,712 

時尚造型科 

1 

2 

3 
--- 2,440 1,145 1,000 157  4,742 

汽車科 
1 
2 
3 

--- 2,525 1,980 1,000 157  5,662 

餐飲科 
1 
2 
3 

--- 2,525 1,980 1,000 157  5,662 

電子科 2 --- 2,525 1,980 1,000 157  5,662 

正

規

班 

時尚造型科 

觀光科 

1 

2 

3 
--- 3,250 1,520 1,000 157  5,927 

餐飲管理科 1 --- 3,365 2,970 1,000 157  7,492 

幼兒保育科 
1 
2 
3 

--- 3,250 1,520 1,000 157  5,927 

資訊科 

汽車科 
1 --- 3,365 2,970 1,000 157  7,492 

實

用

技

能

班 

餐飲技術科 
1 
2 
3 --- 3,360 2,965 1,000 157 7,482 

汽車修護科 1 
2 

進 

修 

部 

資訊科 

汽車科 

餐飲管理科 

1 
2 
3 

--- 2,305 2,040 1,000 157  5,502 

時尚造型科 

1 

2 

3 
--- 2,230 1,170 1,000 157  4,557 

※符合低收入戶者，可加貸生活津貼費每學期最高 40,000元 

 


